农安县畜牧业管理局对行政确认事项的监督管理制度
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   企业和个人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    对从事兽药经营活动、乡村兽医，申请病害猪肉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补贴是否符合畜牧业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有关规定进行监督检查。

三、监督检查方式
   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
四、监督检查程序
    （一）制定监督检查方案，下发监督检查通知，明确执法人员参加监督检查。
（二）监督检查人员向被检查人出示有效行政执法证件，说明来意.　　　　（三）监督检查人员对被检查人履行畜牧业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有关规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定的情况实施逐项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笔录，交当事人确认签字；被检查单位的有关负责人拒绝签字的，执法人员应当将情况记录在案。
（四）有关检查结果材料存档。　
五、监督检查措施
    行政执法人员到从事兽药经营活动、乡村兽医，申请病害猪肉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补贴的现场查看、检测是否符合畜牧业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 
六、监督检查处理
   依据畜牧业相关法律法规作出是否给予确认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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